
8.6.2—177 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

【事项名称】

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

【申请条件】

根据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的

避免双重征税安排（以下统称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依据企业申请

或者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与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

主管当局开展协商谈判，避免或者消除由特别纳税调整事项引起的国际重复征税。

相互协商内容包括：

（1）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

（2）税收协定缔约一方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引起另一方相应调整的协商谈判。

【设定依据】

1.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的避

免双重征税安排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6号）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申请表》 1份

2 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有关说明 1份

【办理地点】

国家税务总局

【办理机构】

国家税务总局

【收费标准】



不收费

【联系电话】

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

【办理流程】

【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查

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企业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在税收协定规定期限内，向国家税务总局书

面提交资料。企业当面报送上述资料的，以报送日期为申请日期；邮寄报送的，以国家

税务总局收到上述资料的日期为申请日期。

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企业提交的上述资料后，认为符合税收协定有关规定的，可以启

动相互协商程序；认为资料不全的，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供资料。

4.企业按照规定向国家税务总局提起相互协商申请的，提交的资料应当同时采用中

文和英文文本，企业向税收协定缔约双方税务主管当局提交资料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5.在相互协商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要求企业进一步补充提供资料，企业应当在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

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拒绝企业申请或者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

主管当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请求：

（1）企业或者其关联方不属于税收协定任一缔约方的税收居民；

（2）申请或者请求不属于特别纳税调整事项；



（3）申请或者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或者法律依据；

（4）申请不符合税收协定有关规定；

（5）特别纳税调整案件尚未结案或者虽然已经结案但是企业尚未缴纳应纳税款。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1）企业申请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2）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3）申请必需以另一被调查企业的调查调整结果为依据，而另一被调查企业尚未

结束调查调整程序；

（4）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暂停的情形。

8.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1）企业或者其关联方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必要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

料，或者存在其他不配合的情形；

（2）企业申请撤回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3）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撤回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4）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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